
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中标（成交）明细中标（成交）明细

受受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采用委托，采用进行采购进行采购2025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项目编码：（项目编码：YAZCJC2025-26）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

中标（成交）结果如下：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食品安全抽检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标（成交）供应商：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中标（成交）总价：总价： 525000.00 元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服务类服务类

序序

号号

品品

目目

名名

称称

标标

的的

名名

称称

服服

务务

范范

围围

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服务服务

时间时间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 数量数量

计计

量量

单单

位位

单价单价(元元) 总价总价(元元)

1

技

术

测

试

和

分

析

服

务

餐

饮

食

品

等

五

类

677
批

次

餐

饮

食

品

等

五

类

（1）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岗位职责和
权限，建立、实施并保持与检验活动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

系，制定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并有效实施。 （2）食品
抽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食品检验工作规范》的要求，建立

与其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程序文件并有效实施。

（3）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应当针对所开展的检验活动，制定检
验人负责制度和检验责任追究制度、检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检验工作程序等规范性文

件。 （4）成交人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控制规范，保证检验结
果准确可靠，不得委托其他检验机构代检。 （5）食品抽验
检测机构在检验工作中发现带有区域性、普遍性及社会关注

的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应当立即向所在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协助进行食品安全风险分析、评估和

监测等。 （6）未经任务委托部门同意，食品抽验检测机构
不得擅自公开检验报告或其数据、结果。食品抽验检测机构

及其检验人员对其在检验过程中接触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

务。 （7）鼓励食品抽验检测机构积极开展食品检验科研工
作，提高检验技术水平。 （8）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
人员应当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

结论真实，不得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的检验报告。 （9）经
签署的检验报告不得更改。发现确有差错和失误需要更改

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技术方法更改，并做出相应的标

识或说明。 （10）食品抽验检测工作实行检验机构与检验人
负责制，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员对出具的食品检验、鉴定

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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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交人严格按照相关
质量控制规范，保证检验

结果准确可靠，不得委托

其他检验机构代检。抽检

结果的问题发现率原则上

应不低于3%。 （2）完成
抽样和检验完毕并复核确

认后，成交人应分别在五

个工作日内将抽样信息和

检验结果录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的“食品安全抽
检信息管理系统”，同时确
保信息录入准确、规范、

安全。 （3）成交人应按
照《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结果信息公布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陕

市监发〔2021〕265号）
要求，做好抽检结果信息

进行整理、汇总、核对工

作，及时报送给相关单

位。

1.00项525,000.00525,000.00

二、合同包2 （二标段：食用农产品抽检745批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中标（成交）总价：总价： 581100.00 元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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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岗位职责和
权限，建立、实施并保持与检验活动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

系，制定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并有效实施。 （2）食品
抽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食品检验工作规范》的要求，建立

与其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程序文件并有效实施。

（3）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应当针对所开展的检验活动，制定检
验人负责制度和检验责任追究制度、检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检验工作程序等规范性文

件。 （4）成交人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控制规范，保证检验结
果准确可靠，不得委托其他检验机构代检。 （5）食品抽验
检测机构在检验工作中发现带有区域性、普遍性及社会关注

的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应当立即向所在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协助进行食品安全风险分析、评估和

监测等。 （6）未经任务委托部门同意，食品抽验检测机构
不得擅自公开检验报告或其数据、结果。食品抽验检测机构

及其检验人员对其在检验过程中接触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

务。 （7）鼓励食品抽验检测机构积极开展食品检验科研工
作，提高检验技术水平。 （8）食品抽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
人员应当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

结论真实，不得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的检验报告。 （9）经
签署的检验报告不得更改。发现确有差错和失误需要更改

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技术方法更改，并做出相应的标

识或说明。 （10）食品抽验检测工作实行检验机构与检验人
负责制，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员对出具的食品检验、鉴定

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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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交人严格按照相关
质量控制规范，保证检验

结果准确可靠，不得委托

其他检验机构代检。抽检

结果的问题发现率原则上

应不低于3%。 （2）完成
抽样和检验完毕并复核确

认后，成交人应分别在五

个工作日内将抽样信息和

检验结果录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的“食品安全抽
检信息管理系统”，同时确
保信息录入准确、规范、

安全。 （3）成交人应按
照《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结果信息公布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陕

市监发〔2021〕265号）
要求，做好抽检结果信息

进行整理、汇总、核对工

作，及时报送给相关单

位。

1.00项581,100.0058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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